附件1

吉林省道路运输“两客一危”企业安全

生产分级分类协同监管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全省道路运输“两客一危”重点领域安全治理，构建“精准分类、科学分级、协同联动、智能高效”的安全信用监管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吉林省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道路运输“两客一危”企业安全生产分级分类协同监管（以下简称道路运输安全分级分类协同监管）是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全省“两客一危”企业在一个周期内的安全生产状态进行动态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实施分级分类精准监管。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两客一危”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是指全省从事三类及以上班线客运、包车（旅游）客运、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企业。

企业正在筹备、尚未经营的，已停产停业的，或因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等情况被责令停业整顿的，不列入本办法评价对象。
第四条　全省道路运输安全分级分类协同监管工作应当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科学监管的原则。
第五条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统筹指导全省道路运输安全分级分类协同监管工作。
各市（州）、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本辖区道路运输安全分级分类协同监管及措施应用工作，应严格规范做好数据采集工作。

各级交通运输、公安、政数部门应加强协作配合，强化等级评价所需数据的交换共享。
第六条　全省道路运输安全分级分类协同监管工作依托信息化系统开展，利用人工智能（AI）、大数据分析等智慧化手段进行风险研判、动态监督。省交通运输厅负责统筹建设吉林省道路运输安全分级分类协同监管平台（以下简称监管平台）。
第七条　省交通运输厅应结合实际，牵头制定吉林省道路运输“两客一危”企业安全生产等级评价内容和标准（详见附件）。
第八条　企业安全等级评价周期为每季度1次。评价结果应当于本季度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在监管平台发布。上季度赋码结果不转入下一个评价周期。结果运用周期为当期结果发布之日至下期结果发布前一日。
第九条　企业等级评价采用扣分制。
1．评价周期内累计扣分小于10分（含）的，赋绿码；

2．评价周期内累计扣分大于10分（不含）小于20分（含）的，赋黄码；
3．评价周期内累计扣分大于20分（不含）的，赋红码；

4．存在特殊情形（详见附件）的，直接赋黄码或红码。
第十条　评价周期内监管平台自动累计企业扣分分值，在本评价周期结束次日自动生成评价结果，并通过监管平台推送至监管端和企业端予以告知，告知期为5个工作日。

评价周期内累计扣分分别达到8分和18分的，监管平台实时向企业端推送黄码、红码预警提示。
第十一条　企业对扣分和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告知期结束前，向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并提供相关理由及依据。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在3个工作日内复核确认并告知结果。
第十二条　对评价结果无异议或完成异议处理的，监管平台将根据企业安全等级评价结果自动生成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分析报告及整改意见和建议，同步发送至各监管端及企业端。
第十三条　企业承担本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应当依据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分析报告及整改意见确定的期限，完成相关整改工作。企业完成整改后，应及时通过监管平台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并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整改意见中涉及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的，企业应组织相关驾驶员通过监管平台完成学习内容和学时。
第十四条　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承担本辖区企业评价结果运用的主体责任。应在评价结果运用周期内，对本辖区内不同等级企业实施分级分类精准监管。
（一）绿码企业：在评价结果运用周期内，对企业申请新增、更新运力或扩大经营范围的，可依法依规提供容缺受理、告知承诺、简化程序、优先办理等便利举措。依法依规减少入企行政检查频次。

（二）黄码企业：在评价结果运用周期内，对企业新增、更新运力或扩大经营范围的申请，应审慎对待。依法依规开展入企行政检查，核查其安全隐患整改情况，确保限期完成整改；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三）红码企业：应依法暂停企业申请新增、更新运力或扩大经营范围。在日常业务办理、行政审批、项目申报等资质审查时，作为审慎性参考依据。将其纳入重点监管，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依法依规开展入企行政检查，核查其安全隐患整改情况，确保限期完成整改；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依法进行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经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依法吊销相应许可。
第十五条　市（州）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承担本辖区评价结果运用的监管责任，对下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落实情况实施监督指导。
第十六条　省交通运输厅应加强对全省道路运输安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未履职或履职不到位的，应责令纠正，屡次不改的，进行约谈通报；对插手干预等级评价和分级分类监管行为的，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七条　省交通运输厅应持续跟踪本办法执行情况，根据工作需要动态调整完善评价内容和评价标准并发布实施，确保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科学合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为X年。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



